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郎溪县科技创新奖励扶持办法》已经县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扎实推进我县科技创新工作。
 
              2017年1月13日
 
 
郎溪县科技创新奖励扶持办法
   
为适应科技发展新常态，鼓励企业加强科技创新，增强自主研发能力，进一步推进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打造发展新引擎、增强发展新动力，制定本办法。
一、扶持范围
1.科技扶持政策适用于注册登记在我县区域内的企业。
2.知识产权扶持政策适用于注册登记在我县区域内的企事业单位或机关团体，户籍或身份证在我县的个人以及在我县就读的在校学生。
二、科技扶持政策
1.天使基金
设立郎溪县天使投资基金。基金首期规模2000万元，积极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和引导作用，主要支持高新技术产业、“互联网+”、战略性新兴产业等行业科技型企业。
2.奖补配套
[bookmark: _GoBack]（1）支持企业科技创新。依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修订印发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加快创新型省份建设配套文件的通知》（皖政办〔2015〕40号）文件精神，支持企业科技创新，符合省补条件的企业，给予适当奖励配套。
（2）支持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及平台建设。对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一次性奖励50万元、30万元。对新组建的国家级、省级企业院士工作站一次性奖励50万元、30万元；对新组建的国家级、省级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一次性奖励30万元、20万元；通过认定的国家级、省级重点新产品分别一次性奖励10万元、5万元；对通过省级科技成果鉴定的，给予2万元奖励。
（3）培育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对获得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称号的企业分别一次性奖励20万元和10万元。对复审通过的高新技术企业一次性奖励5万元。通过认定的安徽省高新技术产品每件奖励1万元。
（4）推进创新型企业培育工作。对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创新型企业，分别一次性奖励20万元、10万元。
（5）鼓励企业或创新团队参加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对获得省赛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分别给予30万元、20万元、10万元、5万元奖励；对获得全国总决赛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的，分别给予50万元、30万元、20万元、10万元奖励。（同一项目以获得最高奖项奖励，不重复奖励）
    （6）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行动，鼓励各类双创空间主体设立。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民间资本积极参与众创空间、创客空间、创新工场等各类创业孵化机构的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对通过省、市认定的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进行资金扶持。（我县扶持政策待省市政策出台后出台）     
三、知识产权扶持政策
1.设立专利发展专项资金。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后每件奖励2千元；外观设计专利授权后每件奖励1千元；新授权的国际发明专利每件奖励3万元（最多两个国家或组织）；新授权的中国发明专利每件奖励2万元（当年给予1万元奖励，交足5年年费的，凭缴费凭证再奖励1万元）。
2.鼓励企业申报各级专利奖。获得国家级专利金奖、优秀奖企业分别一次性奖励20万元、10万元；省级专利金奖、优秀奖企业分别一次性奖励10万元、5万元。
    3.加强企业知识产权建设。当年获国家、省知识产权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分别一次性奖励10万元、3万元。
四、实施时间及效力
本办法自2017年1月1日起施行，凡以前发布的相关政策文件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本办法由县科技局负责解释。

